附件1:
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说明
一、执法检查人员 
民丰县应急管理局机关、综合执法大队编制人数为15人，目前在册人员15人，2名法制审核人员,实有持证执法人员5人，参与行政执法案件办理人员2人。

二、执法检查工作日

（一）总法定工作日：1165天
2026年全年共365天，52个双休日104天，元旦、春节、清明节、劳动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、肉孜节、古尔邦节等法定假日共计28天。

法定工作日=365(天)-104(天)-28(天)=233(天)。 

总法定工作日=法定工作日×执人员数量=233(天)×5(人)=1165(天)。 

（二）其他执法工作日350天

（1）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预计需用144个工作日（12次/年×2个组×2人/组×3天/次=144个工作日）。  

（2）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预计需用60个工作日2次（2次/1年×15天×2人=60个工作日）。

（3）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预计需用12个工作日（3起×2天×2人=12个工作日）。 

（4）开展重大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指导需用28个工作日（7次/年×1个组×2人/组×2天=28个工作日）。
（5）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预计需用48个工作日(4次/年×2个组×2人/组×3天=48个工作日)。

（6）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预计需用28个工作日(2次/年×1个组×2人/组×7天=28个工作日)。

（7）县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预计需要48个工作日（12次×2天×2人=48个工作日）。



